
员工内部管理条例处罚程序细则

根据大庆市兴荣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《员工管理条例》第五章

第三点的规定，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各单位在认定员工具有《员工管理条例》第五章第二项下第

（二）点中第 2 小点奖惩实施规定所列明的行为之一情形时：

1．应具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，证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种类：

（1）书面证据；

（2）视频证据；

（3）音频证据；

（4）证人证言；

（5）其他可以证明员工违反《员工管理条例》的证据；

2．各单位对员工要秉持无证据不惩处的原则。

3．各单位决定对员工违反《员工管理条例》的行为予以处罚时，

处罚的程度与员工所犯过错应相适应，不得小错大罚、也不能大错小

罚。

4．各单位对员工拟做出惩处的，应先以书面、短信、微信、公示

的方式告知员工，具体告知的内容包括：

（1）告知被惩处员工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、违返了公司哪项规章

制度；

（2）告知被惩处员工依据规章制度规定将给予何种惩处；

（3）告知被惩处员工对惩处有异议的，可自接到通知的 3 日内向

公司工会委员会提交书面异议；



（4）告知被惩处员工如不提交异议，届时将视为接受惩处；

5．被惩处员工向工会提交书面异议的，工会应通知各单位提供惩

处员工的证据及依据，工会委员会根据被惩处员工所提出的书面异议，

结合各单位所提交的证据及依据，综合判断后做出回复意见（回复意

见一式叁份，分别送交被惩处员工、惩处实施单位、公司人事部门存

档），对于被惩处员工所提异议认定成立的，惩处实施单位应根据工

会委员会回复意见停止对被惩处员工的惩处；对于被惩处员工所提异

议认定不成立的，惩处实施单位根据工会委员会回复意见继续对被惩

处员工实施惩处。

6．对于被惩处员工未提出异议，惩处实施单位填写员工奖惩确认

书注明签批意见，由被惩处员工本人签字确认，报工会委员会审核无

误后，由公司统一下发惩处文件。如遇被惩处员工拒绝签字时，报工

会委员会审核无误签批意见后，由工会委员会指派 1 名工会员人，汇

同惩处实施单位 2 名以上工作人员，对被惩处员工再次送达员工奖惩

确认书，如果被惩处员工再次拒绝签字、接收的，由工会人员及惩处

实施单位工作人员在送达材料上注明“被惩处员工拒绝签字、拒绝接

收”后即视为送达，然后由公司统一下发惩处文件。

7．对于被惩处员工所提异议认定不成立的，惩处实施单位填写员

工奖惩确认书注明签批意见，由被惩处员工本人签字确认，报工会委

员会审核无误后，由公司统一下发惩处文件。如果被惩处员工拒绝签

认时，报工会委员会审核无误签批意见后，由工会委员会指派 1 名工

会员人，汇同惩处实施单位 2 名以上工作人员，对被惩处员工再次送

达员工奖惩确认书，如被惩处员工再次拒绝签字、接收的，由工会人



员及惩处实施单位工作人员在送达材料上注明“被惩处员工拒绝签字、

拒绝接收”后即视为送达，然后由公司统一下发惩处文件。

二、被惩处员工在员工奖惩确认书上拒绝签字、拒绝接收员工奖

惩确认书的行为，不影响惩处实施单位惩处决定的效力。

三、被惩员工证据留存要求

（一）对被惩处员工违返规章制度的，惩处实施单位应当收集和

固定被惩处员工存在违纪行为的证据并妥善保管，不得遗失、损毁，

如惩处证据遗失、损毁的，将对责任人依据员工管理条例给予处理。

（二）被惩处员工存档资料内容包括：

1．违反规章制度的证据

2．被惩处员工通知内容

3． 被惩处异议书

4．异议员工会委员会回复意见

5．员工奖惩确认书

6．公司下发的惩处文件

（三）被惩处员工证据材料由公司人事部门负责存档，进入被处

惩处员工的人事档案统一管理。

四、本细则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向员工公示，公示期满后

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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